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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和其他单位借用 

国有文物收藏单位馆藏文物审批 
 

一、事项名称 

非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和其他单位借用国有文物收藏单

位馆藏文物审批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

令第 28 号）第四十条 

四、许可条件 

1.具备保管、展览文物的场所和必要的安全设施；  

2.经营活动、业务范围符合法律、法规规定；  

3.有完善的经营活动组织机构和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

人员。 

五、许可程序 

1.受理 2.材料审核 3.发证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.《行政许可申请书》 

2.借用单位和被借用非国有单位的证明材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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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借用、交换单位和被借用、交换单位的证明材料 

4.借用、交换的文物目录 

5.借用、交换协议书 

6.借用单位文物安全条件和措施的说明材料 

7.交换文物双方单位文物安全条件和措施的说明材料 

七、许可期限 

法定时限：20 个工作日；承诺时限：5个工作日。 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
不收费 

九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办事大厅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 

咨询电话：0797-5790635 

监督投诉电话：0797-57035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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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物保护单位及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

的不可移动文物修缮审批 
 

一、事项名称 

文物保护单位及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

物修缮审批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（1982 年 11 月 19 日

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令第 11 号） 

四、许可条件 

1.申请人需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所有、管理、使用者。 

2.文物保护单位本体确需结构加固处理和维修，或确需

结合结构加固进行局部复原。 

五、许可程序 

1.受理 2.材料审核 3.发证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.行政许可申请书 

2.申请人对于修缮工程所在区域的所有权属证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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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该处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计划、工程设计方案及相关

图纸、技术资料 

4.施工单位文物保护工程资质证书和建设工程资质证

书 

5.施工单位法人代表或负责人身份证明材料 

6.经费估算、来源及计划工期安排材料 

七、许可期限 

法定时限：20 个工作日；承诺时限：5个工作日。 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
不收费 

九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办事大厅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 

咨询电话：0797-5790635 

监督投诉电话：0797-57035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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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物保护单位原址保护措施审批 
 

一、事项名称 

文物保护单位原址保护措施审批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

令第八十一号）第二十条 

四、许可条件 

1.有健全的经营管理、财务管理制度和质量保证体系；  

2.在不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前提下。 

五、许可程序 

1.受理 2.材料审核 3.发证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.申请书 

2.建设工程选址批准文件 

3.工作场所、资金、设备的证明文件 

七、许可期限 

法定时限：20 个工作日；承诺时限：5个工作日。 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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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收费 

九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办事大厅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 

咨询电话：0797-5790635 

监督投诉电话：0797-57035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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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 

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批 
 

一、事项名称 

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设计方案

审批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

令第 28 号）第十八条 

四、许可条件 

1.申办材料齐全、规范、有效；  

2.建设工程不得破坏和影响文物保护单位的本体及其

环境风貌； 3.不得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，

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。 

五、许可程序 

1.受理 2.材料审核 3.发证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.申请人申请书 

2.工程位置图和工程设计、作业方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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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自治区、市、县人民政府公布建设控制地带的文件（附

图） 

4.建设规划部门的意见 

5.涉及地下遗存的，应提供考古勘探发掘资料 

七、许可期限 

法定时限：20 个工作日；承诺时限：5个工作日。 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 

不收费 

九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办事大厅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 

咨询电话：0797-5790635 

监督投诉电话：0797-57035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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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其他建设工程

或者爆破、钻探、挖掘等作业审批 

（核报同级政府） 
 

一、事项名称 

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、钻

探、挖掘等作业审批（核报同级政府）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

令第八十一号）第十七条 

四、许可条件 

1.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，经相应

的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，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；  

2.文物行政部门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，委托具有文

物保护工程资质的单位开展考古勘探发掘设计、实施方案；  

3.考古勘探发掘设计、实施方案；已经文物保护单位所

在地相关专家初审通过； 

五、许可程序 

1.受理 2.材料审核 3.发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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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.建设工程选址、立项批准书 

2.建设工程位置图 

3.涉及文物保护工程的，须附批准工程方案的文件 

4.保护措施具体方案 

七、许可期限 

法定时限：20 个工作日；承诺时限：10 个工作日。 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 

不收费 

九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办事大厅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 

咨询电话：0797-5790635 

监督投诉电话：0797-5703568 


